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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6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上海钢联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-005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提示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是指本公司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同

关联人上海贝领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，以及非关联自然人龚瑞

丽、崔建华、陈永福共同增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务有

限公司。 

2、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

增资扩股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

3、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

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本次关联交

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钢联”或“公

司”）拟与上海贝领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贝领投资”）、

龚瑞丽、崔建华、陈永福共同增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钢银电子商

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钢银电商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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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银电商的注册资本拟从 15,000 万元增加至 25,000 万元。其中，

本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7,500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，

贝领投资拟出资 3,000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2,000 万元，崔建华、

陈永福拟分别出资 1,500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，龚瑞

丽拟出资 1,100 万元认缴新增的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。增资扩股后钢

银电商的注册资本将达到 25,000 万元，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60.14%。 

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持股 5%以上股东朱军红，公司董事、副

总经理贾良群为贝领投资的普通合伙人，为贝领投资的实际控制人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贝领投资为本

公司的关联人，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关联

董事朱军红、贾良群回避了表决，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。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，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投资的

独立意见。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事项出具了核查意

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

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。 

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

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被增资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上海钢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宝山区友谊路 1588 号 1 号楼 601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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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姓名：朱军红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2 月 15 日 

注册资本：15,000 万元 

实收资本：15,000 万元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技术专业领域内的“四技”服务；电子商务（不

得从事金融业务）；销售金属材料、金属制品、铁矿产品、生铁、钢

坯、焦炭、卷板、铁精粉、有色金属（不含贵重金属）、建材、木材、

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用爆炸

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、耐火材料、汽摩配件、机电设备、五金交电、

电子产品、通讯器材、港口装卸机械设备及零部件；第二类增值电信

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（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）。 

目前钢银电商的股权结构为：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占比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0,035 66.90% 

上海钢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,495 9.97% 

上海博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,470 9.80% 

上海海泰钢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1,000 6.67% 

上海申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,000 6.67% 

合计 15,000 100.00% 

2012 年度钢银电商实现营业收入 756,317,548.52 元，净利润

7,287,929.51 元。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钢银电商的资产总额为

264,311,928.38 元，净资产为 158,740,857.61 元。2013 年 1-9 月，钢

银电商实现营业收入 788,404,735.00 元，净利润 5,493,962.22 元。截

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，钢银电商的资产总额为 324,619,838.76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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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为 165,296,901.13 元。以上数据中，2012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

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截至 2013 年 10 月

31 日的资产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。2013

年 1-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钢银电商旗下运营钢银钢铁现货交易平台，从事钢材的电子商务

平台业务。 

三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上海贝领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主要经营场所：上海市宝山区园丰路 68 号 1 号楼 2 楼 

合伙企业类型：有限合伙企业 

成立日期：2014 年 1 月 9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朱军红 

经营范围：投资管理；实业投资；资产管理。 

贝领投资的普通合伙人、实际控制人为朱军红、贾良群，朱军红

为本公司的董事长、总经理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，贾良群为本公司

董事、副总经理。贝领投资为本公司的关联方。 

贝领投资于近期成立，目前没有经营收益。 

2、龚瑞丽，女，1966 年生，现任钢银电商的董事、总经理。龚

瑞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崔建华，男，1966 年生，现任上海百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

事长。崔建华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4、陈永福，男，1967 年生，现任上海钢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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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长。陈永福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四、本次增资方案 

本次增资扩股后钢银电商的注册资本将由 15,000 万元增加至

25,000 万元，具体增资方案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

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占比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占比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10,035 66.90% 15,035 60.14% 

上海钢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,495 9.97% 1,495 5.98% 

上海博明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,470 9.80% 1,470 5.88% 

上海海泰钢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1,000 6.67% 1,000 4.00% 

上海申景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,000 6.67% 1,000 4.00% 

上海贝领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 
  2,000 8.00% 

龚瑞丽   1,000 4.00% 

崔建华   1,000 4.00% 

陈永福   1,000 4.00% 

合计 15,000 100.00% 25,000 100.00% 

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上海分所出具的钢银电

商 2013 年 10 月 31 日净资产报告（瑞华沪专审字[2013]第 91170008

号），截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，钢银电商的净资产为 165,296,901.13

元，每股净资产为 1.10 元/股。此次增资的 5 名股东中，龚瑞丽作为

钢银电商的董事、总经理，增资扩股的价格为钢银电商截至 2013 年

10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值，即每股 1.10 元。本公司、贝领投资、崔

建华、陈永福及钢银电商原股东经协商一致，确定增资扩股的价格为

每股 1.50 元，较 2013 年 10 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值溢价 36.36%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交易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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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钢银电商增资扩股的目的在于促进其业务发展，促进钢银钢

铁现货交易平台的建设与发展。通过本次增资，可以提升钢银电商的

业务规模，降低其财务费用。钢银钢铁现货交易平台是公司电子商务

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本次投资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。 

此次增资中，龚瑞丽的增资价格低于其他出资方，是因为龚瑞丽

现任钢银电商的董事、总经理，此次吸引关键管理人员入股，旨在调

动关键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增强钢银电商的凝聚力，为公司的长远发

展提供保障。  

2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，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

况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。本次钢银电商的增资扩股不影响公

司对其的实际控制权。本次增资中，钢银电商关键管理人员龚瑞丽的

增资价格低于其他增资方，将按照股份支付的相关要求进行会计处

理。 

六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

金额 

2014 年年初至今，本公司与贝领投资没有发生关联交易，关联

交易金额为 0 元。 

七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认真的审议，发表了事前认可：本次控

股子公司钢银电商的增资扩股，旨在扩大钢银电商的经营规模。钢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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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商关键管理人员的增资价格低于其他增资方，旨在调动关键管理人

员的积极性。增资扩股后公司仍保持对钢银电商的控股地位。本次增

资扩股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，也符合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。据此，

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：本次公司与 4 名股东共同增资控股子

公司，旨在提升钢银电商的业务规模，加强公司在大宗商品电子商务

领域的竞争力。其中，钢银电商的关键管理人员以低于其他增资方的

增资价格入股，旨在增强钢银电商的凝聚力，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

保障，钢银电商的关键管理人员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上海贝领投

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为本公司关联方，此次贝领投资的增资价格

与外部股东的增资价格相同，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本

次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权益的情形。同意本次控股子公司

增资扩股的事项。 

八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保荐机构核查了该项关联交易的公司董事会的议案、决议等资

料；核查了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资料；核查了钢银电商关于净资产的

专项审计报告等资料；核查了贝领投资相关设立资料、营业执照及出

资人出具的相关声明等资料，对贝领投资增资钢银电商的关联交易事

项发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本次贝领投资以货币资金增资钢银电商的增资价格与上海钢

联、崔建华、陈永福增资价格一致，且增资价格较钢银电商经审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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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资产值溢价 36.36%，未损害上海钢联及其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本次增资后，上海钢联仍持有钢银电商 60.14%的权益，保持

了对钢银电商的实际控制权。 

3、上海钢联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关联董事

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。鉴于公司监事陈杰、夏

晓坤回避表决后不足法定人数，本次关联交易将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，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有关规定。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无异议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

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； 

3、《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

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 月 10 日 




